
臺南市115年一次用旅宿用品管制新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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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



法令依據
全國公告
主管機關：環境部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）
法規名稱：一次用旅宿用品限制對象及實施方式

地方自治條例─115年11月12日正式上路
主管機關：臺南市政府（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）
法規名稱：臺南市淨零永續城市管理自治條例

2



適用對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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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館業觀光旅館業⺠宿
其他住宿業



管制項目定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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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小瓶
小於180ml液態盥洗及保養用品

六小品
個人衛生用品

洗髮乳
潤髮乳

刮鬍刀
刮鬍泡
浴帽

沐浴乳
乳液

梳子
牙刷
牙膏

僅此10項管制項目



管制措施定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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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提供 不得自由取用 不得免費提供
 免費或付費都不能提供  可以提供，但要付費或旅客索取  可以提供，但要付費才提供

 請標明售價



實施期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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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年1月1日起 115年11月12日起
四小瓶：不得提供六小品：不得於營業場所陳列，供自由取用

四小瓶：不得提供六小品：不得免費提供

環境部一次用旅宿用品限制對象及實施方式 臺南市政府臺南市淨零永續城市管理自治條例



配合事項
請配合公告管制措施：
 官方網站
 訂房平台
 營業場所-櫃檯
 臺灣旅宿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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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知！告知！再告知！

《訂房前》官網臺灣旅宿網訂房平台粉絲專頁

《訂房時》官網訂房平台電話客服提醒Line客服提醒

《入住時》現場人員口頭提醒櫃台說明文件

登錄臺灣旅宿網簡介及設施管理提供旅宿一次性備品請勿勾選「可向旅宿免費索取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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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臺南市淨零永續城市管理自治條例
環境部一次用旅宿用品限制使用對象及實施方式

管理項目比較表
旅館業、觀光旅館業、⺠宿、其他住宿業適用對象
114年1月1日起，不得提供（任何形式都不能提供）四小瓶液態盥洗及保養用品

 115年11月12日起，不得免費提供114年1月1日起，不得於營業場所陳列，供自由取用六小品個人衛生用品
 處1,200元以上10,000元以下罰鍰，並令限期改善
 屆期未完成改善者，得按次處罰

處1,200元以上6,000元以下罰鍰，並令限期改善
屆期未完成改善者，得按日連續處罰

罰則


